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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先立法，再審查：
本會期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工作，並且在法制化完成前，台灣政府不得與中國政府協

商或簽訂任何協定或協議。

二、退回服貿，政院撤案：
承上，在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工作完成前，服貿協議應先退回行政院，不得審查。


